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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C_B0_E4_BA_A7_E4_c42_504484.htm 在我国关于开办费

的会计与税务处理，一直不很规范、也不完善。开办费的定

义至今没有权威解释，而筹建期间的说法更是五花八门。会

计制度、会计准则对开办费的会计处理也仅仅停留在帐务处

理层面；关于涉及开办费的筹建期间，国家税务总局也曾多

次发文明确，但也是前后矛盾，让人无所适从。本文拟根据

新会计准则体系、新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，结合房地产开发

企业的实际情况，对开办费的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进行如下

探讨。 一、 开办费的定义与开支范围 （一）开办费的定义 

开办费是指企业在筹建期间实际发生的费用，包括筹办人员

的职工薪酬、办公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、印刷费、注册登记

费以及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的借款费用等。 至于什么是筹建

期间，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 其一，筹

建期间是指从企业被批准筹建之日起至开始生产、经营（包

括试生产、试营业之日）的期间。依据是：《外商投资企业

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九条。 其二，筹建期间

是指从企业被批准筹建之日起至开业之日，即企业取得营业

执照上标明的设立日期。依据是： 2003年11月18日国家税务

总局《关于新办企业所得税优惠执行口径的批复》（“国税

函[2003]1239号”）的相关规定。 笔者更加赞同关于“筹建

期间”的第二种观点。这是由于： （1）第一种观点，对于

不同的行业、不同的企业均有不同的解释，很难有一个统一

的标准，无法准确界定筹建期间，为正确进行财税处理设置



了障碍。 （2）第二种观点，很清晰地界定了筹建期间，即

从企业被批准筹建之日起至取得营业执照上标明的设立日期

为止。适用于各类企业，同时也没有任何歧义。 （二）开办

费的开支范围 根据相关规定，笔者将开办费的开支范围进行

了归纳，一般说来分为允许计入开办费的支出和不能计入开

办费的支出。 一）允许计入开办费的支出 1、筹建人员开支

的费用 （1）筹建人员的职工薪酬：具体包括筹办人员的工

资薪金、福利费、以及应交纳的各种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

等。 （2）差旅费：包括市内交通费和外埠差旅费。 （3）董

事会费和联合委员会费 . 2、企业登记、公证的费用：主要包

括企业的工商登记费、验资费、评估费、税务登记费、公证

费等。 3、筹措资本的费用：主要是指筹资支付的手续费以

及不计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汇兑损益和利息等。 4、人

员培训费：主要有以下二种情况 （1）引进设备和技术需要

消化吸收，选派一些职工在筹建期间外出进修学习的费用。 

（2）聘请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的劳务费及相关费用。 5

、企业资产的摊销、报废和毁损。 6、其他费用 （1）筹建期

间发生的办公费、广告费、业务招待费等。 （2）印花税、

车船税等。 （3）经投资人确认由企业负担的进行可行性研

究所发生的费用 . （4）其他与筹建有关的费用，例如资讯调

查费、诉讼费、文件印刷费、通讯费以及庆典礼品费等支出

。 二）不能计入开办费的支出 1、取得各项资产所发生的费

用。包括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运输费、安装费

、保险费和购建时发生的职工薪酬。 2、规定应由投资各方

负担的费用。如投资各方为筹建企业进行了调查、洽谈发生

的差旅费、咨询费、招待费等支出。 3、为培训职工而购建



的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支出。 4、投资方因投入资本自行

筹措款项所支付的利息，不计入开办费，应由出资方自行负

担。 5、以外币现金存入银行而支付的手续费，该费用应由

投资者负担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